松江区关于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大松江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结构优化、节能、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引领松江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上海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松江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等，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主要目标：到“十五五”末，本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取得重大进展，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长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相适应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建立，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全面普及，循环型社会水平明显提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按照市级下达指标完成，确保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根据市政府下达的年度和中长期规划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支持范围包括：

一、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节能减排：

1.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支持通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实施对工业、商业锅炉工程、工业窑炉工程、电机系统节能工程、能量系统优化工程、绿色照明、余热余压工程等改造，取得显著节能成效的技术改造项目。（责任单位：区经委）
  2.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节能服务机构在工业、商业等领域采取节能效益分享或者节能量保证模式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经申报符合市级文件申报条件具成功列入市“合同能源管理”的节能项目。（责任单位：区经委）
  3.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支持清洁生产审核和在行业内具有推广和示范作用的清洁生产试点。支持通过采用改进产品设计、生产流程、有效的污染治理；使用清洁能源或再生能源、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调整生产布局、改善管理等，实现企业生产“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目标。（责任单位：区经委）
4.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对照绿色制造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绿色创建活动，重点开展绿色设计、新能源利用、余热利用、节能改造、环保改造等工作，申报并获评国家级、市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的企业。（责任单位：区经委）
5.绿色商场

支持大型商场加快建立绿色管理制度，推广应用节能设施设备，完善绿色供应链体系，开展绿色服务和宣传、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开展绿色回收，形成提供绿色服务、引导绿色消费的绿色商场。（责任单位：区经委）
二、建筑节能减排：

1.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本区获得二星级或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国家2019版或上海2020版标准），并获得市级财政补贴的居住建筑或公共建筑项目。（责任单位：区建管委）
2、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

本区改造后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按标准煤折算）下降15%以上（含），且获得市级财政补贴的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既有公共建筑改造项目。（责任单位：区建管委）
3.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

本区获得市级财政补贴的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的居住建筑或公共建筑（太阳能光伏项目和法定必须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项目除外）。（责任单位：区建管委）
4.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本区达到《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相关技术要求，且被列入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责任单位：区建管委）
三、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利用

1.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企业投资新建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在400KW及以上的，对项目所占用屋顶、场地等空间资源的权属方，在项目建成并网后给予适当的补贴。区镇级国有、集体企业不享受奖励。对于同意项目下有2个或以上权属方的，按照份额比例进行拆分补贴，没有份额比例按照项目所有权属方协商一致的决议进行补贴。（责任单位：区发改委）
2.农光互补、渔光互补项目

对利用农业大棚、鱼塘等区域开发建设的户用分布式、农光互补和渔光互补光伏系统，装机容量在400KW及以上的，对项目所占用农业大棚、鱼塘等空间资源的权属方，在项目建成并网后给予适当的补贴。区镇级国有、集体企业不享受奖励。对于同意项目下有2个或以上权属方的，按照份额比例进行拆分补贴，没有份额比例按照项目所有权属方协商一致的决议进行补贴。（责任单位：区发改委）
3.天然气分布式功能和燃气空调项目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项目，在获得市级财政补贴后，给予相应补贴。（责任单位：区发改委）
节能管理能力建设

1.能源中心建设
支持重点用能单位及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建设能源管理中心，实现园区及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环保数据计量传输与在线监控，其它行业和园区能源管理中心验收要求按照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制定的相关政策执行。（责任单位：区经委）
2.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改造项目

依法设立的重点用能单位，实现一级（关口）、二级和三级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并联网，同时向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有效发送能耗数据3个月以上，已获得市级财政补贴,且信用状况良好，两年内（自申报之日向前推算两年）未受到重大处罚的。（责任单位：区市场局）
  3.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支持企业按照GB/T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责任单位：区经委）

五、虚拟电厂
根据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要求提交精准响应承诺书，签订响应代理协议，并按协议要求参与实施精准响应的虚拟电厂运营商及在松江区电力负荷管理中心与虚拟电厂运营商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虚拟电厂调用的电力用户。（责任单位：区经委）
六、用于其他节能降碳用途项目

对于本市要求本区给予区级财政资金配套的节能降碳项目及区政府确定的其他节能降碳项目。
对符合支持范围的项目，须由该项目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应明确具体支持范围、认定条件（含失信记录清单）、支持方式、扶持标准、申报要求、操作流程、监督管理、实施期限等内容，充分征求相关方面意见后，由项目主管部门发布实施。

本意见自2025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XX年X月X日。原《松江区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松府规【2022】6号）同时废止，2023年1月10日之前的项目原则上适用《松江区节能降碳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沪松府规【2018】5号）。本意见涉及的具体政策有明确执行期限或国家、本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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